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21 级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细则 

为深入贯彻学校“内涵发展，质量优先”的办学方针，落实“科学规范

选拔，择优录取，保障考生权利，确保公平竞争”的要求，根据《西南财经

大学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我院（中

心）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 组织管理 

我院按规定成立招生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推免生接收工作的具体实施，

制定实施细则、进行资格审查、组织考核、确定拟录取名单、受理信访。 

二、接收专业和规模 

1.我校 2021 级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尚待公布，考生报名时按 2020 级硕士

目录来填报专业。 

接收普通推免生专业：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

发展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其中，西方经济学（06）方向“实验与行为经济

学”为中国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研究中心招生方向，计划单列，不在我院接

收范围。 

2.经济学院 2021 年拟招直博生 3 人。 

接收直博生专业及导师： 

西方经济学（不超过 2 名；招生导师：邹红、刘璐） 

世界经济（不超过 1 名；招生导师：贺泽凯） 



三、申请条件 

1. 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 申请人本科毕业院校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并获得本科院校的推

荐资格： 

（1）“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届毕业生； 

（2）本科专业（不含辅修专业）所属一级学科在教育部最新一次学科评

估排名为“B”以上（含）。 

3.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优异，国家英语六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诚实守

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 

4.本科专业（不含辅修专业）为经济类或管理类的推免生，可申请我院推

免的各专业；对于数学、统计等基础学科跨门类申请的，比例可适当放宽。 

四、申请及考核程序 

1.填报志愿 

所有申请人（包括已经通过夏令营考核的学生）必须按照要求，分别先后

在“西南财经大学推免生报名系统”和“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完成报名程序，未报名者一律不接收。 

（1） 填报时间： 

 考生须先后在 2 个报名系统中完成报名，缺一不可： 

“西南财经大学推免生报名系统”： 7 月 28 日-9 月 7 日 

“教育部推免生服务系统”：9 月 28日（预计时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填报要求：每名申请人只能填报我校一个招生专业，多填无效。 

2.资格审查 



“西南财经大学推免生报名系统”关闭后，我院（中心）将对申请人进行

资格审查，择优确定复试名单，并在研招办主页公布复试名单。 

3.提交审核材料 

获得复试资格的申请人需要按要求提交审核材料（以学校研招办主页公布

的通知为准），具体形式另行通知。 

4.复试 

确认参加我院考核的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参加复试。 

复试形式为：面试（普通推免生考核与直博生考核形式一致） 

（1）预计面试时间：9 月 15 日 

（2）考核形式：推免生考核方式采用现场复试或远程网络复试，将根

据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3）考核内容 

专业能力面试：考察经济学基础知识、专业基本理论等(政治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本专业知识等)。 

综合素质面试：考察科研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及社交能力等

（科研论文 ppt 展示）。 

外语听说能力面试：主要测试英语面对面沟通交流能力。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考核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

作学习态度、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等, 考核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考核

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4）综合成绩计算公式： 

综合成绩=专业能力面试成绩*40%+综合素质成绩*40%+外语测试成绩*20% 

根据综合成绩分专业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五、拟录取 

1.根据学校下达招生规模和考核成绩择优录取。综合成绩不合格（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2.申请直博生的推免生，先在其单列计划中按照综合成绩分专业从高分到

低分进行录取，未被录取的直博考生可列入普通推免生排序，按综合成绩分

专业择优录取。 

3.学院将根据生源情况和推免生招生计划，适当确定待递补名额。若有考

生放弃拟录取资格，则待递补考生按专业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依次递补。 

4.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核后，由学校研究生院统一

公示。 

5.获得拟录取资格的申请人务必于 9月 28 日 17:00 前（预计时间，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登陆教育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填写并提交报名信息。并按照如下程序完成录取

确认，逾期未确认将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 

六、调剂 

不接收调剂 

七、联系电话： 

经济学院研究生教学科 87092197 

                                                经济学院 

                                             2020 年 7 月 28 日 


